
证券代码：300042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朗科科技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83  

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《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》的公告 

 

 
 

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12 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送达的《无效宣告请求受理

通知书》，涉及公司“一种用于数据处理系统的无线数据通信方法及装置”(专利

号为 ZL02114797.3)的中国发明专利。现将本案详情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请求人：三星（中国）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星”） 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财富金融中心 10 层 

被请求人：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涉案专利：“一种用于数据处理系统的无线数据通信方法及装置”(专利号为

ZL02114797.3，，以下简称为“797 专利”) 

797 专利由公司作为申请人，于 2002 年 1 月 26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

申请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实质审查，于 2005 年 6 月 1 日发布授权公告，并发给

发明专利证书。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《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》，2017 年 9 月

4 日，三星针对公司 797 专利以权利要求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相关

要求为由，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无效宣告请求。国家知识产权局经形式审查

准予受理。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无效宣告请求后，会依据有关程序，对该无效

宣告请求作出审查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的规定，任何一方对

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查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
二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本次公告前公司（包括控股子公司）没有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、仲裁事项，

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三、本次无效宣告请求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由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对 797 专利涉及的无效宣告请求的审查尚处于受理阶

段，对公司本期或者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截至目前，公司 797 专利

仍有效，公司合法享有 797 专利的专利权。 

此次争议的 797 专利属于公司在无线数据通信领域的基础性专利，对公司

专利运营较为重要。截至目前，国家知识产权局针对 797 专利无效宣告请求的

审查共 1 次（不含本次），审查结果为国家知识产权局维持公司 797 专利的专利

权有效。 

公司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积极跟进本次无效宣

告请求事项，以维持公司 797 专利的有效性。 

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《无效宣告请求受理通知书》（发文序号：20170904

00660890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 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9月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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